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女性深資海童軍及女性海童軍領袖制服帽 
 
 
  由 2006 年 1 月 1 日起，女性深資海童軍及女性海童軍領袖採用以下

款式之制服帽。舊款式之女性深資海童軍及女性海童軍領袖制服帽將於

2007 年 12 月 31 日後停止佩戴。 
 
 
 
 
 
 
 
 
 
  請各有關成員及領袖留意以上指示。 
 
 
 

香港總監 鮑紹雄 

（李 家 山    代行） 

 

 
 


